桃園縣桃園社區大學講師聘任辦法及評鑑考核準則
民國97年05月29日校務會議通過

第一章 總則

第 一 條：本辦法依據「桃園社區大學組織章程」第十五條規定訂定之。
第 二 條：桃園社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在校務會議下設教師聘任委員會，並以主任為委員會召集人，委員由教師教學研究會及教學評鑑委員會內各學程召集人組成，會議由主任召集之，主要任務為核定各類課程講師之選聘及停聘。

第 三 條：本校之學程採學期制，每學期以四個月計，排定十八週課程（第一學期除外），每一學科每星期上課一次，每次兩小時四十分，以三學分計算，亦可視課程之性質開設二學分或一學分課程。

第二章 講師聘任

第 四 條：本校師資由桃園社區大學課程審查委員會遴聘之。

第 五 條：本校講師包括學術課程講師、社區社團課程講師、自主性社團指導講師、生活藝能課程講師等四種。

第 六 條：本校「學術課程」講師需具備以下資格之一：
一、具有國內外立案之大專院校講師以上資格。
二、在學術領域具有特殊成就或專門著作，經課程審查委員會認可者。
三、具碩士學位或相關領域教學經驗三年以上者。
第 七 條：本校「學術課程」以外之講師，不限學歷，但需具備以下資格之一：
一、對於社區營造之推動有具體明確之貢獻者。
二、對於地方鄉土、歷史、文化、社會、自然有具體之研究成果或貢獻者。
三、在專業領域具有傑出之才能者。
以上除第三點由校方禮聘外，均須經本校課程審查委員會審查合格，始得擔任講師授課。
第 八 條：師資聘任來源有下列四種：

          一、原授課講師。

二、推薦講師。

三、網路公開招募。

四、本校主動尋訪。

第 九 條：師資聘任程序：

新進講師需經本校課程審查委員會公開評審，通過後始得正式聘任：

一、第一階段：開課方向討論－教師教學研究會暨課程規劃審定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，討論下學期開課方向。

二、第二階段：召開第二次會議，審查各講師所提新課程計畫，並初審應徵講師之基本資料表及課程計畫書。（若前來應徵之講師並無適任者，再另由本校主動延攬適當人選）

三、第三階段：經初審合格之新進講師於課程審查會議中，公開發表課程規劃與教學理念，接受課程審查委員會公開評審。

四、第四階段：核定各領域新開課程與新聘講師名單。

五、第五階段：所有新開課程均需參加新課程發表會，向社大講師、學員

、社區民眾發表。

          第一次聘期為試聘期，為期一學期，學期結束後，提供授課之狀況予教學評鑑委員會研究是否續聘，評鑑優良者，得續聘在本校所開的課程中繼續授課。

第 十 條：聘期：

一、本校不設專任講師，所有課程講師均以兼任方式聘任，一學期一聘，是否繼續聘任開課，係以學員學習需求調查結果及報名選讀人數為依據。

二、有下列情況之一者不予續聘：

（一）教師所開的課程經招生結果，學員選讀未達基本人數者，則不予開課續聘。

（二）各班上課平均缺席率高於20%者。

（三）未能配合學校活動者（如：講師聯誼會、公民素養週、公共論壇、社區週、教師研習及期末教學成果展等活動）。

（四）經反應有不當促銷行為或言論不當損及學校校譽，經查證屬實者

（五）上課遲到15分鐘以上達三次者。

（六）未按排定時間上課，擅自更動上課時間達三次以上者。

（七）未出席講師研習活動，且未請假者。（講師研習每學期辦理一次）

（八）未完成縣府主辦之成教師資專業知能初、進階研討會，取得證書者。（成教師資研討會每年各舉辦一次）

（九）校外教學未事先申請報備者。

（十）擅自變更上課地點，未事先報備；或將學員帶回工作室上課，情節重大者。

（十一）課程使用之教材教具有侵犯智慧財產權行為者。（如使用盜版軟體、書籍等）

（十二）擅自利用本校名稱或本校相關組織名義，對外從事未經核淮事宜，情節重大者。

            （十三）拒接受教學評鑑者。

（十四）其他致使校務推動困難之行為，經行政會議半數以上行政同仁認定難以持續協助課程進行者。
第十一條：本校講師之遴聘，應有課程審查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委員之出席，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。
第十二條：本校講師於聘任期間，因故無法繼續教授課程，得推薦適任之代課講師，並於一個月前檢具其簡歷提交課程審查委員會審理。
第三章 師資評鑑考核

第十三條：本校講師本於尊重學員之學習權益應按時授課，對學員之學習成果作公正之評鑑。

第十四條：本校行政組應於每學期結束前編製「教學評鑑問卷」，調查學員對該授課講師教學之意見。
第十五條：教學評鑑問卷之內容至少應涵蓋「專業知能」、「教學熱誠」、「教學技巧」
、「班級經營」、「社區大學理念」五大項。

第十六條：教學評鑑問卷之結果應知會授課講師，並送交課程審查委員會做為續聘講師之參考。

第十七條：除「教學評鑑問卷」外，對講師教學狀況，學員得隨時填具「意見單」反映意見，本校行政部門彙整意見單後，應送交課程審查委員會處理。

第十八條：本校課程審查委員會委員得於講師上課時間內，在不影響講師授課之情況下進教室旁聽講師授課情形。
第十九條：本校師資評鑑考核由主任召集之，由校方共同組成評鑑委員會，依隨堂課程觀察與記錄，做為師資教學評鑑與課程檢討之依據。

第四章 附則

第 廿 條：本校講師無故未按時授課、又無補課者，本校得解聘之。缺課情形嚴重導致課程中斷、學員權益受損者，本校得追討講師之鐘點費。

第廿一條：校務參與：

本校講師為提昇教學品質，增進學員學習成效，應主動積極參與下列會議與活動：

一、參加校務會議（講師代表性）、講師聯誼會議。

二、參加教學研討會、教學研究會議。

三、參加各種委員會協助推展教學與校務工作。
四、參與公民素養週、公共論壇、期末教學成果展、課程招生說明會、社區週活動等各項校務活動。

以上除校務會議為講師代表外，餘未參加者，如未提出正當理由，不再續聘之。

第廿二條：本校講師為推動學習型社會，造就公民社會，實現知識落實生活之理想，應尊重學員之個別差異及學習動機，主動研究、調整教學內容及方式。

第廿三條：本校課程審查委員會除有具體之事證外，不得無故於聘約期間解聘講師。

第廿四條：本校講師於服務期間如有不服之事項，得檢具申覆文件於六十天內向課程審查委員會提出申覆，課程審查委員會應於接獲文件後十五日內召開委員會予以評定。
第廿五條：本辦法及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並函文縣府核備，修正時亦同。
